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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
及

委任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成員

遠東宏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謹此宣佈，董事局已於二零二
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審議通過有關成立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ESG委員會」）及
委任ESG委員會成員的議案。

ESG委員會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起正式成立並將協助董事局檢討及監察本
公司的環境、社會及管治政策及常規。董事局亦宣佈，韓小京先生和羅強先生已
獲委任為ESG委員會成員，蔡存強先生已獲委任為ESG委員會主席，自二零二一
年八月三十一日起生效。ESG委員會的工作規則將登載於本公司網站及聯交所網
站。

承董事會命
遠東宏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孔繁星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孔繁星先生及王明哲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為
寧高寧先生（主席）、楊林先生、劉海峰先生、郭明鑑先生及羅強先生；以及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存強先生、韓小京先生、劉嘉凌先生及葉偉明先生。


